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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采 购 合 同

项目名称：淮阴区非项目化补充耕地资源调查工作项目

甲 方：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阴分局

乙 方：南京江地土地开发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地点：淮安市

签订日期：2026 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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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阴分局

乙方：南京江地土地开发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项目编号 JSZC-320800-HARC-G2026-0004 的淮阴区

非项目化补充耕地资源调查工作项目公开招标采购结果及招标文件的要

求，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

一、服务内容

1.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补充耕地管理要求，以及非农建设补充耕

地储备库建设要求，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一）对其他方式形成补充耕地地块情况进行实地勘测和调查工作。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开展实地调查，编制勘测定界报告、地类认定说明及变

化明细，采集优于 0.1米的高清正射影像、核定情况记录表等核定材料、测

量底图、有关图层数据及技术要求的成果等，并按要求将相关结果刻盘提

交完毕，满足项目通过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定所需资料。

（二）开展其他方式补充耕地储备库入库工作。工作内容主要包含补

充耕地地块筛选、实施前后影像判读、现状实地影像采集、补充耕地方案

编制，并按照上级要求完成指标入项目库、后期配合完成指标入储备库、

成果汇编等工作。

（三）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和耕地质量评定工作。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包

含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资料收集、方案编制、现场采样、样品检测、报

告编制、附件材料准备、报告评审等；耕地质量评定包含实地勘查、样品

采集、样品检测、准备评审申请材料等。

2.需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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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成果包括入库方案、附表、附图等，以及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审核所需材料，并按照江苏省耕地占补平衡监管系统要求提供相应的附

件材料。

3.成果要求

通过江苏省耕地占补平衡监管系统审核，相应指标纳入非农建设补充

耕地储备库。

二、合同金额

本合同单价：人民币（大写）壹仟玖佰玖拾元/亩，¥1990元/亩，项目

预估面积为 2000亩，合同总价：人民币（大写）叁佰玖拾捌万元，¥3980000

元。

三、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2026年 9月 30日前完成该项工作，通过江

苏省耕地占补平衡监管系统审核，相应指标纳入非农建设补充耕地储备库。

2.服务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四、付款

合同签订生效后，所有服务内容完成且提交方案编制成果，相应指标

入储备库形成指标并经甲方书面确认后，以最终入库面积为准进行核算并

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无息）。

五、验收

甲方按招标文件相关要求进行。因乙方交付的成果不符合标准导致甲

方重复支出的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

总价的 5%违约金。

2.如乙方不能按期交付服务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5%的违约

https://www.so.com/link?m=uQqyB2RNRr0cCzd+Y4Bz/qLm8u4jj8WNtQHozNb067KdXZbnniHlCpN99iZb0Os9gy/j897CRe8ufH09uJAzV7Tusw52fHOoSVQpq5IaFK1hRG/ZCjej/qIUNo07cUJRFjdeQbE+hDyDQTr8F
https://www.so.com/link?m=uQqyB2RNRr0cCzd+Y4Bz/qLm8u4jj8WNtQHozNb067KdXZbnniHlCpN99iZb0Os9gy/j897CRe8ufH09uJAzV7Tusw52fHOoSVQpq5IaFK1hRG/ZCjej/qIUNo07cUJRFjdeQbE+hDyDQTr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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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 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 5‰的滞

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 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

达乙方时生效。

4.乙方所承担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接受。甲方拒绝

接受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 5%的违约金。

5.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招标文

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

合同总价 30%赔偿金。

七、风险责任的承担

若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合同无法执行而终止合同，甲乙双方均不承

担赔偿责任。在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双方应继续依法履行本合同。若不

可抗力持续超过一年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后合同实际无法履行的，甲乙双

方均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八、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本

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

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九、合同纠纷处理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作

如下 2处理：

1.申请仲裁。选定仲裁机构为淮安市仲裁委员会。

2.提起诉讼。约定由采购人所在地法院管辖。

十、合同生效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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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电子签章后生效。如有变动，必须经甲方、

乙方协商一致后，方可更改。

十一、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合同格式及条款；

2.招标文件和乙方的投标文件；

3.中标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上述合同文件内容互为补充，如有不

明确，由甲方负责解释。

甲方：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乙方：南京江地土地开发咨询

淮阴分局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盖章：（电子签章） 单位盖章：（电子签章）

代表签字：陈功 代表签字：刘敬财

签定日期：2026年 3月 12日 签定日期：2026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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